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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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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三）

二〇一二年一月

公司声明

１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

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尚须吉林省国资委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２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

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

３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股，投资者（不含化纤集团）单独或

／

和其一致行动人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

定。 公司控股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以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增发的股份。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发行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３．６０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

原则确定。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发行日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万元。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释 义

除非本预案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１

吉林化纤、公司、本公司、发

行人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３

本预案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４

股份认购合同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股份认购合同》

５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６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７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８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９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０

吉林省国资委 指 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１

吉林市国资委 指 吉林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２

化纤集团 指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奇峰化纤 指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凯麟贸易 指 吉林市凯麟贸易有限公司

１５

河北吉藁 指 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四川天竹 指 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

天竹产业联盟 指

以天竹纤维产业链条为纽带，以信息共享、整合开发资源为前提，以促进天然竹浆纤维

发展为宗旨，由吉林化纤、河北吉藁等企业组成的社会经济组织

１８

公司章程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１９

董事会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

股东大会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２１

竹浆粕 指 是以竹子为原料，以预水解碱法及多段漂白工艺，制成的粘胶纤维用竹浆粕

２２

竹浆纤维、竹纤维 指 使用竹浆粕生产的粘胶纤维

２３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概要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ＩＢ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王进军

注册资本：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工商登记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７３２

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２１１５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ｌｃｆｃ．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ｊｉｈｘ＠ｊｌｃｆｃ．ｃｏｍ

公司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简称及股票代码：吉林化纤（

０００４２０

）

公司的经营范围：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及其深加工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品种除外）。

吉林化纤属于化学纤维行业，目前，主要从事粘胶纤维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常规粘胶纤维、竹浆纤维和

浆粕。 吉林化纤是国内最大的竹浆纤维生产企业，是国内唯一拥有完整大规模竹浆纤维生产体系的企业。 发行人自设立以

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近年来，吉林化纤积极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克服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吉林化

纤营业收入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７．９１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３．３４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１４．１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同

期增长

１６．９０％

。 公司竹浆纤维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２．４９％

提升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

３２．２６％

，产品结构得到

改善。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与目的

（一）本次发行的背景

１

、粘胶纤维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粘胶纤维由于吸湿性好，穿着舒适，可纺性优良，常与棉、毛或各种合成纤维混纺、交织、用于各类服装及装饰用纺织

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

ＧＤＰ

已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０９

，

４０７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９７

，

９８３

亿元，复合增长率

１７．４１％

。 经济的

持续快速增长带动了人民群众对纺织品需求的不断增长，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服装类商品零售额较上年增长

２５．８０％

。作为纺织品的重要原材料，粘胶纤维迅速摆脱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的数据，

２０１０

年我国

粘胶纤维产量为

１８３．５

万吨，较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３９．１４％

，粘胶纤维行业作为重要的原材料行业，未来仍将随着经济增长保持良好

的发展势头。

由于科技进步、环保要求提高、原材料供应紧张等因素，目前全球粘胶纤维行业正呈现出产品差别化与功能化、应用领

域多元化、生产工艺低污染、低耗能的趋势。 在我国粘胶纤维行业主要原材料为由棉短绒和木材制成的浆粕。 近年来，由于

受棉花种植面积下降、棉花产量降低，木材资源有限、环保等因素的影响，化纤浆粕增长受到严重制约。 根据中国化纤信息

网的统计，

２０１０

年全国化纤浆粕产量为

１８７．８９

万吨，仅较上年增长

０．４６％

，而同期粘胶纤维产量增长了

２１．３５％

，表象缺口高达

１１５．３２

万吨。 原材料供应紧张已成为制约我国粘胶纤维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加速发展原材料差别化粘胶纤维已成为

我国粘胶纤维行业转型的重中之重。

２

、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差别化粘胶纤维发展

为顺应粘胶纤维行业发展趋势，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粘胶纤维行业的竞争力，加速产品结构调整，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推动和鼓励差别化粘胶纤维发展，重点推进竹、麻等原材料差别化粘胶纤维发展的产业政策。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国务院发布

的《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要“确保纺织工业稳定发展，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推进高新技术纤维产业化和

应用，充分利用农产品、农作物废弃物和竹、速生林等资源，实现可降解、可再生生物质纤维及综合开发利用的产业化，加快

多功能、差别化纤维的研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发布的《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要求“对于纺织纤

维将重点推广‘十一五’期间已经完成产业化研发、技术成熟的竹浆纤维等新型粘胶纤维加工技术，加强产业链开发和终端

产品的系列化、品牌化发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明确指出“鼓励腈纶、锦

纶、氨纶、粘胶纤维等化学纤维品种的差别化、功能性改性纤维生产，鼓励以竹、麻等新型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再生纤维素

纤维发展”。

３

、公司大力发展竹浆纤维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从行业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出发，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自身优势与潜力，决定大力发展竹浆纤维。 竹浆纤维

是一种将竹片做成浆，然后将浆做成浆粕，再用湿法纺丝制成的纤维。 竹浆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混纺性强，悬

垂感好，舒适凉爽，尤其是竹浆纤维独具的天然抗菌功能，顺应了现代人追求健康、舒适和文化气息的潮流，深受消费者的

青睐。同时，我国是竹资源大国，

２００９

年全国竹林面积超过

６００

万公顷，

２０１０

年全国竹材产量超过

１４．３０

亿根，竹类资源的面积

及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竹浆纤维的优良特性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差别化粘胶纤维，被誉为

“二十一世纪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健康面料”。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始竹浆纤维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掌握了竹浆粕、竹浆纤维核心技术和先

进生产工艺，在竹浆纤维的生产、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目前，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竹浆粕和竹浆纤维

生产企业，占据了国内竹浆粕和竹浆纤维主要市场，倡导组建了著名的天然竹浆纤维产业联盟———天竹产业联盟，确立了

公司在竹浆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

目前，公司已经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了竹浆纤维生产体系的建设，初步形成了国内唯一的从竹到竹浆粕、再

到竹浆短纤、竹浆长丝的生产体系，使公司的产品结构得到显著改善。为了抓住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竹浆

纤维，公司拟进行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的建设。 然而，公司十年没有进行股权融资，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进行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资产收购和新产品的产业化，使得公司财务压力增大，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债权融资的能力大

大下降，因此，通过股权融资显得十分必要。

（二）本次发行的目的

为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加速竹浆纤维的发展，巩固公司在竹浆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筹集资金，建设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该项目包括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和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

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等两个子项目。 项目实施后，通过建设稳定的竹浆粕供应基地，加快常规粘胶纤维生产线技术改

造，扩大公司竹浆纤维生产能力，发挥公司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的优势，巩固公司业已形成的从竹到竹浆粕，再到竹浆

短纤、竹浆长丝的完整竹浆纤维产业链体系，扩大公司在竹浆纤维市场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规模，巩固公司在竹浆纤维领域

的领先地位和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

基础。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将不超过十名，分为两类：

１

、本次董事会前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序号 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１

化纤集团 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２

、除本次董事会前确定的化纤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 除已确定的发行对

象外，其他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根据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

予以确定。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

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３．６０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主承销

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承诺以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认购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化纤集团不参与报价，按竞价程序确定发行价格后按照与其他特定投资者相同的发行价格认购。 投

资者（不含化纤集团）单独或

／

和其一致行动人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股数将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董事会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五）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六）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投

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七）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八）本次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五、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万元，按轻重缓急顺序，用于以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一 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

１３３

，

４０４．８８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１

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

３４

，

９００．００ ３４

，

９００．００

２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

９８

，

５０４．８８ ９５

，

４８８．８８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项目的轻重缓急，按照项目需要决定项目的投资次序和投资金额。如果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

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六、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及其他特定投资者。化纤集团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该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中，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均已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

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８

，

０５８．８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３１％

，除化纤

集团外，无其他股东持股达到总股本的

５％

，即

１

，

８９１．２９

万股。根据调整后的发行预案，认购者（不含化纤集团）认购股份不得

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同时化纤集团承诺以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因此，本次发行后，化纤集团仍是本公

司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八、本次发行取得批准的情况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

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尚须吉林省国资委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章 本次董事会前确定的发行对象

本次董事会前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化纤集团符合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的条件，化纤

集团承诺以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一、化纤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市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法定人代表人：王进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６７３

注册资本：

８０

，

９０６．５８

万元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承包境外化纤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电力生产、热力、工业用水服务（以上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二、化纤集团控制本公司的情况

注：含化纤集团全资子公司凯麟贸易持有的

１９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５％

。

三、化纤集团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经营成果

化纤集团是由吉林市国资委之全资控股的吉林市金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恒天集团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

国有控股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国有资产经营，承包境外化纤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等，其经审计的最近

３

年合并报表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５６５

，

０１９．２６ ４８５

，

５７２．２３ ５４０

，

４９３．４０

营业利润

－７

，

１８５．８１ ２１

，

０４７．９２ －１０３

，

６７９．７１

利润总额

－５

，

２９２．２５ ３０

，

４４９．１２ －１００

，

６４１．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３３７．３５ ７

，

６７９．００ －３４

，

０１５．８３

总资产

７０１

，

８０３．５０ ６５５

，

６１２．４５ ６１８

，

０９２．１４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７

，

１４７．１５ ７８

，

８８１．１５ ６９

，

２８２．３４

四、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下述化纤集团财务数据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

（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化纤集团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７０１

，

２２６

，

８４０．５６

短期借款

１

，

７２９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７３４

，

３７９．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４

，

２３６

，

２３６．５５

应收票据

２３１

，

８４８

，

８３１．４５

应付票据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帐款

１４８

，

１９９

，

２５４．９０

应付账款

６１２

，

３１７

，

３９５．１６

预付款项

１７７

，

８８３

，

１６５．０４

预收款项

１２８

，

１８４

，

６７３．０６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４

，

５３８

，

２１８．９１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２９

，

６７１

，

８４５．６７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９

，

３８２

，

３３３．３４

应付利息

２

，

２０９

，

００６．００

存货

９９５

，

５３３

，

８２１．８９

应付股利

４

，

５６７

，

１４４．９１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４

，

６２７．５３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６

，

４６３

，

８７０．５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５

，

０２８

，

７０３．６９

一年到期的长期负债

４７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５１０

，

８４１

，

９５７．４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３２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５３８

，

１７６

，

６９９．４９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１６

，

２９０

，

０８３．６４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 长期借款

１

，

２３４

，

２７９

，

６９６．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９４

，

４８３

，

８１６．００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

３

，

７１６

，

９８０

，

７３２．６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

，

９２９

，

２６９．７６

在建工程

１８６

，

５９２

，

２４１．６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９１

，

５５３

，

２１９．５７

工程物资

２０

，

９０６

，

３１４．２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３２８

，

７６２

，

１８５．３３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４

，

８６６

，

９３８

，

８８４．８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权）

油气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８０９

，

０６５

，

８３２．１７

无形资产

３１８

，

２６９

，

３３８．８６

资本公积

６６

，

３１９

，

３２０．７５

商誉 盈余公积

９

，

７６８

，

０７４．７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５

，

７２６

，

８３２．６１

未分配利润

－１１３

，

６８１

，

７４４．６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７

，

９３８

，

４９５．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７１

，

４７１

，

４８３．０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

，

１３７．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３７９

，

６２４

，

５８２．６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５０７

，

１９２

，

９９３．０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权）合计

２

，

１５１

，

０９６

，

０６５．６１

资产总计

７

，

０１８

，

０３４

，

９５０．４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

，

０１８

，

０３４

，

９５０．４３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化纤集团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营业收入

５

，

６５０

，

１９２

，

５６６．４５ ４

，

８５５

，

７２２

，

２６８．０９

减：营业成本

５

，

１３８

，

８５１

，

２１６．６２ ４

，

１１４

，

４１９

，

６１５．２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３

，

５８７

，

５３２．９９ １２

，

０１２

，

１５２．０８

销售费用

１３０

，

３１４

，

５１３．３８ １４５

，

３６１

，

０４２．３７

管理费用

２５４

，

９１２

，

３７３．９０ ２３０

，

１１０

，

８０２．８５

财务费用

２２０

，

５２７

，

２５０．７８ ２０７

，

５８１

，

００９．６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８９３

，

６６０．８３ －８

，

２８２

，

５２２．３１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７

，

０１５

，

２１１．００ ４０

，

６１５

，

９５８．９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２３

，

２３３

，

３４４．８５ １５

，

３４３

，

０６１．９２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７１

，

８５８

，

１０４．５４ ２１０

，

４７９

，

１８９．１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４

，

８８９

，

８９８．６６ ９９

，

４７４

，

８１５．５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５

，

９５４

，

２８２．４３ ５

，

４６２

，

７８３．８６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５２

，

９２２

，

４８８．３１ ３０４

，

４９１

，

２２０．８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３

，

７４７

，

４９６．３７ ７６

，

８６５

，

３８５．８６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６６

，

６６９

，

９８４．６８ ２２７

，

６２５

，

８３４．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

，

３７３

，

４５２．０５ ７６

，

７９０

，

００８．０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３

，

２９６

，

５３２．６３ １５０

，

８３５

，

８２６．９２

（三）

２０１０

年度化纤集团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

，

６４８

，

３９８

，

４０５．３８ ４

，

０９３

，

３６０

，

１６９．５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３

，

９５５

，

３０３．７４ ４２

，

３２８

，

９３５．６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６３

，

７８８

，

６８３．８２ ３０８

，

９２３

，

９１５．１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

，

０６６

，

１４２

，

３９２．９４ ４

，

４４４

，

６１３

，

０２０．３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

，

０９４

，

７９５

，

８５０．７３ ３

，

３１６

，

０４８

，

７０６．３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４０４

，

３６３

，

４８６．７８ ３５６

，

５１８

，

０４５．５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９３

，

６０９

，

８８５．６１ ２５７

，

６０８

，

５１０．７８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４４

，

７０６

，

２５８．２９ １７７

，

７３８

，

９９６．７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

，

９３７

，

４７５

，

４８１．４１ ４

，

１０７

，

９１４

，

２５９．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

，

６６６

，

９１１．５３ ３３６

，

６９８

，

７６０．９５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７４２

，

８２６．１１ １

，

２０４．９８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２

，

０９３

，

５９８．０２ ２

，

３６９

，

３７５．２８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２

，

３４５

，

４４７．６０ ６

，

８３１．８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２

，

８２６．１１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因购建资产而得到的政府补贴

１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３１０

，

６４９．００ １

，

６５８

，

２４０．８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

，

４９５

，

３４６．８４ ９０

，

０３５

，

６５２．９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１３３

，

９２５

，

７６５．１３ １０４

，

３２２

，

１５７．６６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３

，

７４４

，

８１２．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２

，

６７０

，

５７７．１３ １０４

，

３２２

，

１５７．６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２

，

１７５

，

２３０．２９ －１４

，

２８６

，

５０４．７５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１６

，

４３２

，

６００．００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２

，

８１４

，

５９２

，

６２８．６４ ２

，

１４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８３１

，

０２５

，

２２８．６４ ２

，

１４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２

，

４０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１

，

５９０

，

０００．２３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２０２

，

２５０

，

７９３．７５ ２１６

，

１３４

，

９９９．９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６０４

，

１６０

，

７９３．７５ ２

，

２１７

，

７２５

，

０００．１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６

，

８６４

，

４３４．８９ －６８

，

５７５

，

０００．１８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

，

０３１

，

２９６．３９ －２０９

，

６７２．２８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５１

，

３２４

，

８１９．７４ ２５３

，

６２７

，

５８３．７４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４９

，

９０２

，

０２０．８２ ２９６

，

２７４

，

４３７．０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０１

，

２２６

，

８４０．５６ ５４９

，

９０２

，

０２０．８２

五、发行对象及有关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情况

化纤集团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除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外，化纤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包括竹浆粕、竹浆纤维在内的

粘胶纤维的生产，因此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与化纤集团产生同业竞争。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其中子项目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投

产后所需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主要来自于关联方奇峰化纤。

该子项目是技术改造项目由吉林化纤（母公司）原有年产

２

万吨常规粘胶纤维改造成年产

５

万吨的竹浆纤维，本次技术

改造采用了先进的工艺设备，配备了节能减排设施，单位产量对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将明显下降。 另外，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工信部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吉林化纤（母公司）

１．５

万吨常规粘胶短纤维生产线已经停

止生产并淘汰，将减少发行人向奇峰化纤采购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的金额。 同时，子项目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

升级技改项目投产后所需水、电、汽及污水处理主要来源于自身或非关联方。 因此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投产后，可

能会导致采购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有所增加，但是该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的比例将下降。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内部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遵循公

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不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

益。

七、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化纤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化纤集团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事项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八、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一）合同签订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甲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二）股份认购

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同意并确认，吉林化纤进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由化纤集团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和条件认购标

的股票的一部分。 标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股份认购的数额、价格及支付方式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吉林化纤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核准批文后，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规定的竞价程序进行竞价，并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协商确定。 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同意并确认，化纤集团不参与报价，按竞价程序确定发行价格后按照与其他特定投资者相

同的发行价格认购。

化纤集团承诺以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具体认购数量由发行人根据最终定价、市场发

行情况经与其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后确定，并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最终认购数量。

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确认，化纤集团应以支付现金方式认购标的股票。 化纤集团应根据吉林化纤的书面缴款通知，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吉林化纤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

本合同项下标的股票的认购款足额汇入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四）标的股票除权除息的处理

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同意并确认， 如果吉林化纤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即化纤集团认缴日的期间内发生

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化纤集团的标的股票认购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予以相应调

整。

（五）标的股票的限售期

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同意并确认，化纤集团作为吉林化纤的控股股东，其在本合同项下认购的标的股票应在本次标的

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予以锁定，不得转让或上市流通。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由吉林化纤、化纤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１

、吉林化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

、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获吉林省国资委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

（七）违约责任

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同意并确认，在本合同签署后，吉林化纤和化纤集团均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和履行本合

同的规定。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万元，按轻重缓急顺序，用于以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一 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

１３３

，

４０４．８８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１

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

３４

，

９００．００ ３４

，

９００．００

２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

９８

，

５０４．８８ ９５

，

４８８．８８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项目的轻重缓急，按照项目需要决定项目的投资次序和投资金额。如果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

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与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竹浆粕、 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包括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和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

等两个子项目。 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总投资为

１３３

，

４０４．８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１２７

，

３８１．６９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为

６

，

０２３．１９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万元。

１

、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

该项目为原址装备改扩建项目。 原生产线位于本公司本部厂区内，目前主要用于生产常规粘胶纤维，其主要原料为棉

浆粕，现生产能力为

２

万吨

／

年。 项目改扩建完成后，新生产线将用于生产高性能粘胶竹浆纤维，其主要原料为竹浆粕，其设

计生产能力为

５

万吨

／

年。

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增量总投资为

３４

，

９００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为

３２

，

４３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２

，

４６４

万元。

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吉林省环保厅吉环审字［

２０１０

］

１４５

号文环保批复，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吉市工信发［

２０１０

］

８６

号文备案批复。

２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竹组织实施。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四川天竹

其他股东及四川天竹达成的《增资框架协议》，项目所需资金由公司利用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９８

，

５０４．８８

万的现金对四川天竹进行增资，其他股东放弃同比例增资的权利，不足部分另行筹集。

（

１

）四川天竹的基本情况

四川天竹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６９１

万元，住所为宜宾市下江北马鞍石，是我国目前重要的竹浆粕生产企

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为减少关联交易，完善公司业务体系，公司收购了四川天竹

７９．８２％

的股权，四川天竹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四川天竹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２４．８２ ７９．８２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

，

６４３．２６ １０．４７

宜宾中元造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２２．９２ ９．７１

合计

１５

，

６９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０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天竹总资产为

２３

，

７５８．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

，

９８６．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

，

３４２．１１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９８１．０８

万元。

（

２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的基本情况

目前，四川天竹是我国重要的竹浆粕生产企业，其厂址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长江北岸临港经济区内。根据《宜宾市城市

总体规划纲要》（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宜宾市工业集中区规划布局》（宜府发 （

２００７

）

４２

号文）， 临港经济区功能主要定位为城市居

住、金融科研、港口物流、商贸及现代服务业。因此，宜宾市政府要求四川天竹搬迁至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内，并对四川

天竹搬迁改造项目提供了包括搬迁补偿、土地出让和税收优惠等政策优惠措施。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所选新厂址位于宜宾市下游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 项目所在地江安县是一

个农业大县，竹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 四川天竹搬迁到江安后，生产所需的竹料完全可以在江安县获得。 该项目建成投

产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竹浆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 同时，本次搬迁改造还将帮助四川天竹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企业发展

的空间、设备、环保等限制，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总投资为

９８

，

５０４．８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９４

，

９４５．６９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３

，

５５９．１９

万元。

目前， 本项目已经取得四川省环保厅川环审批 ［

２０１１

］

７４

号环保批复， 宜宾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宜宾市技改备案

［

２０１０

］

１４

号文和宜市经信发［

２０１１

］

２４３

号文备案批复。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１

、实施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竹浆粕、 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包括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和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

等两个子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５

万吨竹浆纤维和

９．５

万吨竹浆粕生产能力，从而优化了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了公司产品

的差别化率，使得公司现有竹浆纤维生产体系和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完善。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有关推动和鼓励差别化粘

胶纤维发展，重点推进竹、麻等原材料差别化粘胶纤维发展的产业政策。

２

、竹浆纤维产品优点突出、市场前景广阔

竹浆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混纺性强，悬垂感好，舒适凉爽，尤其是竹浆纤维独具的天然抗菌功能，顺应了

现代人追求健康、舒适和文化气息的潮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健康面料”。

竹浆纤维的吸湿性和透气性。 竹浆纤维的横截面凹凸变形，布满了近似于椭圆形的孔隙，呈高度中空，毛细管效应极

强，可以瞬间吸收并蒸发大量的水分。 在温度

２０℃

，相对湿度

６５％

时的回潮率为

１２％

；在温度

２０℃

，相对湿度

９５％

时的回潮率

为

４５％

，居于大多数纤维前列；在温度

３６℃

，

１００％

的相对湿度条件下，竹浆纤维的回潮率可达

４５％

，且吸湿速率特别快，从

８．７５％

的回潮率到

４５％

的回潮率仅用约

６

小时，相同条件下，其他纤维的回潮率及吸湿的速率远不如竹浆纤维。 竹浆纤维的

透气性比棉强

３．５

倍，被美誉为“会呼吸的纤维”。 竹浆纤维比其他纤维更适合于制作运动衣、夏季服装及贴身衣物。

竹浆纤维的悬垂性和飘逸性。 据检测，竹浆纤维的结晶度为

４０％

，而常规粘胶纤维的结晶度为

３０％

，竹浆纤维的悬垂系

数为

４１％

，静摩擦系数为

０．１９８

，动摩擦系数为

０．１７７

，且比重为

１．５２

。 竹浆纤维比重较大，赋予了其织物较好的悬垂性；较小的

摩擦系数，赋予了其织物光滑的手感，满足了消费者对服饰飘逸性的追求。

竹浆纤维的抗菌性和抗紫外线功能。 据测试，在显微镜下观察，同样数量的细菌在棉、木纤维制品中能够大量繁衍，而

在竹浆纤维面料上

２４

小时后则被杀死

９５％

左右，竹浆纤维的紫外线穿透率为

０．６％

，远低于棉纤维。 竹浆纤维的这种天然功

能与其它织物在后处理中加入的抗菌剂、抗紫外线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服装面料、无纺布、床上用品、卫生用品等方面得

到了充分的利用，即使经反复洗涤、日晒也不会失去其抗菌、抑菌、抗紫外线功能。

竹浆纤维的可再生性和可降解性。竹子是一种生长十分广泛，栽种成活后

２

年即可成林砍伐的速生高产林，可再生能力

强。竹子大多生长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极少受到农药等有害物的污染。竹浆纤维具有无毒、无害、无污染等特点，是一

种可降解的纤维，并在泥土中能完全分解，对周围环境不造成损害，是一种环保型绿色纤维。

竹浆纤维的竹文化气息。竹子因其秆挺拔秀丽、叶潇洒多姿、形千奇百态、四季常青、姿态优美、独具韵味、情趣盎然，深

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人民群众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上，松、竹、梅被誉为“岁寒三友”，同时梅、兰、

竹、菊又被称为“四君子”。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文化活动中，把竹子的生物形态特征总结升华成了一种做人的

精神风貌，如虚心、气节等，被列入人格道德美德范畴，其内涵已成为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

ＧＤＰ

已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０９

，

４０７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９７

，

９８３

亿元，复合增长率

１７．４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预测

２０１５

年，我国

ＧＤＰ

将超过

５５

万亿。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了人民群众对纺织品需求的不

断增长，人民群众在选择服装面料时越来越重视其健康性、环保耐用性、舒适优雅性。竹浆纤维优良特性完全符合人民群众

的消费趋势，加之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推广，我国竹浆纤维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以公司为例，公

司竹浆纤维销售收入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６４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４３

亿元增长了

４９．１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竹浆纤维销售收入就

达到

５．８３

亿元，占

２０１０

年全年的

１０７．３２％

。

３

、原材料供应充足有保障

我国竹类资源丰富，竹林面积超过

６００

万公顷，

２００９

年全国竹材产量达

１３．６６

亿根，竹类资源的面积及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位。 竹子具有易栽种、生长期短、成材率高的特性，一次栽种，第二年后即可采伐。 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中的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正是建设在竹资源丰富的四川省宜宾市，项目建成后在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同时，将为

本公司竹浆纤维的生产提供充足的竹浆粕原料。 与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将进一步扩

大公司在竹浆纤维和竹浆粕领域的竞争优势。

４

、公司在竹浆纤维领域的竞争优势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始竹浆纤维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掌握了竹浆粕、竹浆纤维的核心技术和

先进生产工艺，在竹浆纤维的生产、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竹浆粕和竹浆

纤维生产企业，占据了国内竹浆粕和竹浆纤维主要市场，是国内竹浆纤维领域的领先者，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的

保障。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竹浆粕、竹浆纤维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拥有《利用竹材生产粘胶纤维浆粕的工艺》、《竹材

粘胶纤维及其制备方法》、《竹、麻浆混合纤维及其制备方法》等多项发明专利，承担了《竹浆纤维加工关键技术》等国家课

题。公司拥有国内唯一的从竹到竹浆粕、再到竹浆短纤、竹浆长丝完整的大规模竹浆纤维生产体系，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竹

浆纤维管理经验的高素质管理人员、稳定的高水平研发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管理水平、研发水平和生产工艺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经过多年的经营，公司竹浆纤维产品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客户群体和营销网络，拥有的“天竹”商标已成为国内著名

的天然竹浆纤维品牌。公司倡导组建的天竹产业联盟，成员已经包括了上下游

７８

家知名企业，涵盖了纱线、织造、成品生产、

渠道品牌、出口贸易等多个行业，大大增强了公司在国内竹浆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 天竹产业联盟在提高天竹竹浆纤维知

名度、打开竹浆纤维产品市场的同时，为公司竹浆纤维的销售提供了稳定的客户群体。

（三）项目经济效益测算

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５

万吨竹浆纤维和年产

９．５

万吨竹浆粕的生产规模，公司规模实力将

大幅增强，在竹浆纤维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增加，盈利能力将有大幅度提高。 预计项目达产后每年将形成销售收入

１４９

，

４９６

万元，形成净利润

１６

，

４１８

万元。 该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四）结论

建设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产品市场需求巨大，原材料供应充足，社会效益显著，且

公司拥有先进成熟的竹浆粕、竹浆纤维产业化技术和生产工艺。建设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竹浆

粕、竹浆纤维一体化的优势，完善公司竹浆纤维产业体系，扩大公司在竹浆纤维市场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规模，巩固公司在竹

浆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和核心竞争优势。 因此，项目的实施是必要的和切实可行的，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的影响

１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做强做大主业，巩固公司在竹浆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加公司竹浆

纤维、竹浆粕的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竹浆纤维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巩固其行业领先地位。

２

、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将采用公司已经完成产业化研发、技术成熟的竹浆粕、竹浆纤维技术和生产工艺，并通

过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保证产品性能的稳定性和生产的高效性，丰富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将

巩固公司在竹浆粕、竹浆纤维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国内领先地位，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资金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

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２

、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市场前景广阔，盈利状况良好。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和投产后，随着公司生产能力

的提高、研发实力的增强、产品结构的优化，公司的营业收入有望进一步增加，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也将获得提升，有利于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章程、股东结构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完善公司现有竹浆纤维生产体系，扩大公司竹浆纤维生产能力，打造稳定的竹浆粕供应基

地。这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竹浆纤维产业链各环节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实现公

司战略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在注册资本、股本结构方面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截至本预案公告

日，公司尚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一方面是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是发行前公

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股权结构发

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变动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金实力将迅速提升，合并资产负债率将由

７６．９３％

下降到

５５．２５％

。同时，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良好，将有效提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进一步改善公司

的财务状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为基础，根据预计募集资金上限

１３０

，

３８８．８８

万元为基准，在不考虑发行费用的情况下，发行

前后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发行后

总资产

３３２

，

３６２．１９ ４６２

，

７５１．０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７４５．２６ １９６

，

１３４．１４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７６．９３％ ５５．２５％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投项目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此不排除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致使公司每股收益被

摊薄的可能。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预计项目达产后每年将形成销售收入

１４９

，

４９６

万元，形成净利润

１６

，

４１８

万

元。 从而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提高净利润水平，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募投项目建成达产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均

会有较大幅度增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预计将有所增加。本次发行能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降低公司的融资风险与成本。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的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业务经营与管理独立，并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发行方案独立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独立经营管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化纤集团及其

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变化

１

、关联交易的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其中子项目提升改造建设年产

５

万吨竹纤维项目投

产后所需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主要来自于关联方奇峰化纤。

该子项目是技术改造项目由吉林化纤（母公司）原有年产

２

万吨常规粘胶纤维改造成年产

５

万吨的竹浆纤维，本次技术

采用了先进的工艺设备，配备了节能减排设施，单位产量对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将明显下降。 另外，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工信部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吉林化纤（母公司）

１．５

万吨常规粘胶短纤维生产线已经停止生

产并淘汰，将减少发行人向奇峰化纤采购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的金额。 同时，子项目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

技改项目投产后所需水、电、汽及污水处理主要来源于自身或非关联方。 因此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投产后，可能会

导致采购水、电、汽及污水处理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可能有所增加，但是该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的比例将下降。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内部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遵循公

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不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

益。

２

、同业竞争的变化

除本公司及子公司外，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从事包括竹浆纤维、竹浆粕在内的粘胶纤维

的生产，现在和本次发行后均不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为从根本上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风险，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承诺：

（

１

）化纤集团及其控制的其它下属企业（不包括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目前不存在从事与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粘胶纤

维（含竹浆纤维）、浆粕产品生产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

２

）在作为吉林化纤控股股东期间，化纤集团及其控制的其它下属企业（不包括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未来也不从事粘

胶纤维（含竹浆纤维）、浆粕产品生产及其他与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再新设立从事与吉林化纤及

其子公司现有粘胶纤维（含竹浆纤维）、浆粕产品生产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下属企业；

（

３

）化纤集团承诺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干预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损害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以及吉林

化纤其他股东的利益；

（

４

）化纤集团支持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的持续发展。

（

５

）如违反上述承诺，化纤集团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吉林化纤及其子公司造成的所

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四、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具有良好的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严格按照证监会、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披露义务。对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严格按照证监会、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进行，接受保荐机构

的持续督导。 因此不会导致公司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发

生。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在不考虑发行费用的情况下，本次发行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合并）从

７６．９３％

下降到

５５．２５％

，优化了公司

的财务结构，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也能为公司后续项目建设和债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

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以及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

１

、粘胶纤维市场周期性风险

粘胶纤维行业是一个市场化较为充分的行业，从近年来市场行情的波动状况来看，粘胶纤维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波

动特征，且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产品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直接影响到公司以及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业绩状况，公司未来

的经营业绩将面临产品市场价格和行业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２

、竹浆纤维市场风险

竹浆纤维作为常规化纤产品的替代品，其市场价格受常规化纤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常规化纤产品市场价格主要

受市场需求变化、石油和棉花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市场需求和棉花价格的不利变动将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经济效益带来不利影响。

竹浆纤维产品所具有的良好特性顺应了现代人追求健康、环保、舒适和文化气息的潮流，深受消费者青睐，市场空间广

阔，市场销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公司占据了国内竹浆纤维和竹浆粕主要市场。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完善公司竹浆纤维

生产体系，扩大公司竹浆纤维生产能力，打造稳定的竹浆粕供应基地。如果竹浆纤维和原材料的价格发生不利波动、市场竞

争加剧、市场出现其他替代产品、消费者偏好发生改变，将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带来不利影

响。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完善公司竹浆纤维生产体系，扩大公司竹浆纤维生产能力，打造稳定的竹浆粕供应基地。 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规划，均经过反复论证和审慎的可行性研究分析，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成投产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投资总额较大，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工程

进度与管理、设备供应及价格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项目建设顺利开展存在一定风险。同时，本公司在项目投资的决

策过程中，已聘请有关专业机构对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等因素进行了充分论证和预测分析，但不排除由于预测分析的偏

差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投资风险的可能性。

（三）政策风险

１

、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竹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０１

］

２０２

号）在

２０１０

年底前执行

１５％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根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文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将另行发布。 目前，国家尚未公布《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无法确定四川天竹是否继续适

用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四川天竹已经按

２５％

预提了企业所得税。

２

、出口退税政策变化风险

２０１０

年公司出口达到

４．１０

亿，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８．１４％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的出口规模可能进一步扩

大。 目前，粘胶纤维出口退税率为

１６％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粘胶纤维出口退税率，如果未来国家向下调整出口退税

率，将对公司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３

、环保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所处化学纤维行业属于污染行业，公司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污染防治和“三废”排放持续达到国家和地方的标

准。 如果未来国家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将会增加公司生产经营成本。

（四）财务风险

目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随着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差别化纤维产品的产能将进一步增

加，公司对资金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如果本次发行的金额和进展不如预期，今后有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债务融资，公司资产

负债率将可能上升，一旦投资项目不能如预期产生良好效益，将可能导致无法正常还本付息等财务风险。

（五）技术与管理风险

尽管在国内企业中，公司在竹浆粕和竹浆纤维的生产技术上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本次投资将导致公司竹浆粕和竹浆纤

维的产能大幅增加，如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将使公司面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管理风险。

（六）审核风险

本次发行在董事会通过后尚需经过相应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吉林省国资委、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

监会核准等。本次发行能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以及能否取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就上述事

项取得相关批准和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七）股票市场风险

本次发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股票的价格。 另外，行业的景气变

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公司经营状况变化、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都会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带来

影响。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市场的各种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出。

２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

：

００

时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３

、应到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到会

１１

人。

４

、会议由董事长王进军主持。 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进军、宋德武、姜俊周、唐家维、郭峰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对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进调整。 具体调整如下：

（

１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３．６０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化纤集

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报价，按照与其他投资者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股（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进行认购。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除上述调整外，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请详见《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和《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 根据上述调整，公司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上述调整尚须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２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根据“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的实施进度，经公司与四川天竹其他股东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对公司利

用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对四川天竹增资的定价原则进行调整，并签订《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调整后的定价原则，根据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本次增资的具体价

格并签订相关协议。

调整前：

本次增资的定价原则：以经评估确认的四川天竹资产净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到账前

一个季度的最后一日。

调整后：

本次增资的定价原则：本次增资价格以经评估的四川天竹资产净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同时，同意授权

董事会按照调整后的定价原则， 根据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与四川天竹其他股东协商确定本次增资的具体价格

并签订相关协议。

会议同意公司与四川天竹及四川天竹其他股东签署的《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

）《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过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４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议签到时间：

１３

：

３０－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

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铭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案》的议案；

（

１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２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２

、审议《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上述第

１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

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起。

（三）登记地点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和公司六楼会议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２０

”；投票简称为“吉纤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

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审议事项 申报价格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案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１

）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

１．０１

元

（

２

）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１．０２

元

２

《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２．００

元

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注：对于总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的一次性表决，对于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

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

２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传真：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联系地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

１３２１１５

联系人：徐建国、王秋红

（二）会议费用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的意见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化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增发方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向包括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纤集团）在内

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对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进调整。上述事项在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前已经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非公开增发方

案的调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回避，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李万良、夏令敏、李光民、徐铁君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出。

２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３

：

０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３

、应到会监事

５

人，实际到会

５

人。

４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岩峰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姜岩峰、陈敏、王景霞予以回避表决。

（

１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３．６０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化纤集

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报价，按照与其他投资者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股（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进行认购。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除上述调整外，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根据上述调整，公司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上述调整尚须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２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根据“年产

９．５

万吨竹纤维浆粕搬迁升级技改项目”的实施进度，经公司与四川天竹其他股东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对公司利

用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对四川天竹增资的定价原则进行调整，并签订《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

调整前：

本次增资的定价原则：以经评估确认的四川天竹资产净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到账前

一个季度的最后一日。

调整后：

本次增资的定价原则：本次增资价格以经评估的四川天竹资产净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同时，同意授权

董事会按照调整后的定价原则， 根据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与四川天竹其他股东协商确定本次增资的具体价格

并签订相关协议。

会议同意公司与四川天竹及四川天竹其他股东签署的《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

）《关于调整对四川天竹增资定价原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过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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